
嘉定区学校新建工程周边建筑物完损性鉴定评估公司
承接嘉定区本地房屋鉴定

产品名称 嘉定区学校新建工程周边建筑物完损性鉴定评估
公司 承接嘉定区本地房屋鉴定

公司名称 实况建筑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价格 .00/平方米

规格参数 业务1:房屋鉴定中心
业务2:厂房裂缝安全检测

公司地址 承接江浙沪所有地区房屋检测鉴定业务

联系电话  13771731008

产品详情

-1个小时前发布 

嘉定区学校新建工程周边建筑物完损性鉴定，公司涵盖房屋安全鉴定、房屋（中小学校舍）抗震能力检
测、施工周边房屋安全鉴定、危房鉴定、钢结构工程检测、建筑可靠性鉴定、房屋加层承载力鉴定、扩
建及改变使用用途的鉴定、灾后房屋安全鉴定、房屋受损等。公司下设工程实验室、鉴定部、检测部、
资料部、行政部、财务部，实施标准化、规范化及化管理。。

检测知识分享：

房屋抗震检测鉴定基本概念

房屋抗震能力检测鉴定是对现有建筑物是否存在不利于抗震的构造缺陷和各种损伤进行系统的诊断，应
通过检测房屋结构的现状、调查房屋的改造方案和未来使用情况，按规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对房屋抗震
性能进行评定。其检测鉴定对象为既有建筑，非新建建筑，而且尚不包括古建筑和危险房屋。

何时应进行抗震鉴定?



房屋抗震鉴定适用于正在使用中的房屋及拟作改造的房屋。在上海地区，结构不发生改动的房屋抗震性
能评估按《现有建筑物抗震鉴定与加固规程》(DGJ08081)的要求执行;结构拟发生改动的房屋按《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DGJ08-9)的要求执行。

嘉定区钢结构超声检测报告，嘉定区光伏荷载安全检测！嘉定区房屋质量检测部门检测，涟水酒店房屋
安全鉴定检测，嘉定区别墅安全检测加固，嘉定区幕墙桥梁检测服务中心，金湖房屋改造安全鉴定，嘉
定区房屋安全评估，嘉定区火灾后厂房检测，嘉定区新房屋破损鉴定，云龙区火灾房屋安全检测，嘉定
区房屋检测价格，嘉定区厂房违建保留检测。嘉定区幕墙桥梁检测服务中心！镇江新区房屋完损检测部
门，嘉定区房屋建筑沉降监测，嘉定区房屋安全级别鉴定，无锡厂房检测鉴定单位，嘉定区房屋检测结
构安全检测鉴定，嘉定区广告牌匾安全评估，嘉定区学校综合安全检测，泰兴市房屋厂房沉降监测，

房屋抗震性能检测鉴定评估;1、为提供房屋的抗震设防标准，对其抗震性能现状进行评估;2、在抗震鉴定
钱，一般需对房屋的设防类别、后续使用年限进行确定;3、需对结构抗震措施和抗震承载力进行评定;4、
结论一般需对房屋整体抗震性能进行综合评定。

承接嘉定区本地区房屋检测鉴定、厂房安全鉴定、钢结构检测、危房鉴定、客户验厂检测、酒店旅馆房
屋安全鉴定、学校幼儿园抗震鉴定等业务，同时还承接广东省各大地区检测鉴定业务，包括锡山区、吴
江、响水、洪泽区、雨花台、淮安市、天宁区、润州区、如东县、云龙区、新吴区、江阴市、黄浦区、
惠山区、淮安、鼓楼区、昆山市、浦口区、镇江市、秦淮、姑苏区、赣榆区、淮阴、昆山、灌南、滨湖
、浦东新区等房屋质量安全检测鉴定、旧楼结构改造鉴定业务等。

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可靠性鉴定：

1、使用维护中需要进行常规检测鉴定时;

2、需要进行、大规模维修时;

3、其他需要掌握结构可靠性水平时。

房屋的质量安全检测标准有哪些?

1)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中规定的各项的工作的内容，达到国家规定的竣工的条件;

2)工程的质量要符合国家安全规定的标准，如符合房屋土建工程的验收的标准、安装工程验收标准等;

3)符合工程建筑设计和工程建设合同约定的内容;有完整的并经有关部门审核的工程建设技术数据及档案
图纸材料;



4)有建筑材料、设备、购配件的质量合格证件资料和试验检验报告;

5)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或优良等;

6)有工程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7)已办理工程竣工交付使用的有关手续。

房屋的质量问题如何赔偿?

房屋质量问题通常可分为三种情形，与之相对应，商品房质量问题的索赔问题也是不同的：

1)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房人有权拒收、解除合同和要求赔偿损失。

购房人在办理商品房交接入住手续时，应要求出卖人出示该商品房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查
验该工程是否经验收合格。如果出卖人不能出示该商品房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说明该工程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购房人有权拒绝收房，由此引起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如果出卖人
超过约定的期限房屋仍然未能验收合格，购房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2)在保修范围内的一般质量问题，购房人有权要求出卖人承担修复责任。

购房人在接受房屋时，一般要对房屋进行必要的验收，这也是购房人应该行使的注意义务，经验收后确
信没有质量问题再办理入住手续。如果发现房屋有质量问题，应立即找开发商，要求对有质量问题的地
方予以书面确认并加盖公章，在对方解决好该问题后再办理入住手续。

如果在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应要求开发商承担延期交房的责任，并索要书面凭证。房屋交付使用后在保
修期内出现的一般质量问题，在未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况下，购房人有权要求出卖人修复。因此
增加的费用，应当由卖出人承担。

卖出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购房人可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
造成的其他损失等，应由卖出人承担。

3)因房屋质量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购房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

是否属于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况，司法实践中要通过实地勘察或鉴定进行综合评定。

2024年2月23日新消息，据嘉定区房屋安全检测鉴定中心技术部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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